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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篇、資訊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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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務行政系統個資保護作業流程圖（E100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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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項目 作業程序說明及控制重點 法令依據與參考資料 使用表單 

校務行政系統

個資保護作業

（E100100） 

一、作業程序 

(一)登入認證：驗證帳號、密碼。 

(二)模組功能授權：驗證模組功能權限。 

(三)資料授權：驗證各種身份可檢視資料

權限。 

(四)欄項授權：驗證欄項之查詢、新增、修

改、刪除權限。 

(五)轉出／列印授權：驗證轉出條件／列

印條件資料權限。 

(六)前五項過程皆記錄於資料庫。 

二、控制重點 

(一)登入認證：密碼須採安全性加密（如

AES256、512等演算法）。 

(二)管理及使用者帳號禁止共用（如： A、

B及 C使用者，都需要個別配發一組帳

號密碼，不可有共用帳號情形發生），

並清查現職人員名冊。 

(三)模組功能授權：模組功能需被授權。 

(四)資料授權：不同的身份檢視資料權限

不同（如：101班導師可看到該班學生

基本資料，行政人員亦可看到，非 101

班導師則不可看到）。 

(五)欄項授權：欄項資料之查詢、新增、修

改、刪除權限。例如：學生的自我描述

資料，輔導老師可看到，註冊組的老師

則不可看到。 

(六)轉出／列印授權：身份及轉出／列印

條件需被授權。 

(七)至臺北市校園單一驗證帳號服務確認

同步狀態，並確認皆同步成功。 

1.臺北市國民中小學學

生學籍管理辦法 

2.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學

籍管理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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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障礙申告及排除程序流程圖（E100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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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項目 作業程序說明及控制重點 法令依據與參考資料 使用表單 

網路障礙申告及

排 除 程 序

（E100200） 

一、作業程序 

(一)障礙申告：可透過台灣智慧光網股

份有限公司(下稱台智光)24 小時

輪值專線、線上報修網頁申告。 

(二)台智光受理申告後將啟動測試系

統，檢查設定及障礙判定。 

(三)測試數據線路是否正常：如果數據

線路正常但網路仍無法使用，將由

台智光查明原因，如果數據線路不

正常，由台智光測試並修復。 

二、控制重點 

(一)學校是否於發現網路中斷後儘速

障礙申告。 

(二)台智光是否於受理障礙申告後，立

即協助測試、查明原因並完成網路

修復。 

(三)學校是否完成簽認廠商提供之障

礙修復單。 

當年度臺北市政府教育

局各級學校連外光纖網

路通訊服務採購契約 

障礙修復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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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學生證製補卡作業流程圖（E100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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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學生證製補卡作業說明表 

工作項目 作業程序說明及控制重點 法令依據與參考資料 使用表單 

數位學生證製補卡作

業（E100300） 

一、作業程序 

(一)申請製卡：學校維護學生資料

後，於系統申請製卡。 

(二)卡片印製、鎖卡及包裝作業：印

卡中心依學生填具個人資料處

理同意函意願，設定卡片記名

狀態。 

(三)卡片領取作業：學校派員領取

數位學生證。 

二、控制重點 

(一)依學籍管理辦理取得學生資

料，並於系統維護及線上申請

數位學生證；學生申請補卡，請

依相關規定收取補卡費用。 

(二)依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公務

機關對於個人資料的蒐集、處

理或利用，應經當事人同意。 

1.臺北市國民中小學學

生學籍管理辦法 

2.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學

籍管理辦法 

3.個人資料保護法 

4.當年度臺北市政府台

北卡卡證共同供應契

約 

5.數位學生證使用注意

事項 

1.數位學生

證個人資

料提供處

理同意函 

2.校園識別

證悠遊卡

使用說明 

 

 

 

 

  

http://www.laws.taipei.gov.tw/taipei/lawsystem/showmaster01.jsp?LawID=P05D1010-20090721
http://www.laws.taipei.gov.tw/taipei/lawsystem/showmaster01.jsp?LawID=P05D1010-20090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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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尺寸液晶觸控顯示器報修作業流程圖（E100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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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尺寸液晶觸控顯示器報修作業說明表 

工作項目 作業程序說明及控制重點 法令依據與參考資料 使用表單 

大尺寸液晶觸控  顯

示器報修及  排除程

序 （E100400） 

一、作業程序 

(一)通報廠商及教育局：透過各廠牌

報  修專線或報修平臺進行報

修，並以 電子郵件通報教育局

承辦人。 (二)修復作業:確認是

否於保固期，視 需求安排局端

人員場勘。 

二、控制重點 

(一)學校是否於大尺寸液晶觸控顯

示 器後儘速通報。  

(二)廠商是否於受理報修後，立即協

助  大尺寸液晶觸控顯示器修

復。 

當年度臺北市政府教育 

局大尺寸液晶觸控顯示 

器採購契約   

 

 

 

 

 

 

 

 

 

 

 


